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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一）錄用方式

　　依中共現行「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五條規定「國家公務員中的各

級人民政府組成人員依照國家有關法律規定辦理」，第十三條規定「錄用

擔任主任科員以下非領導職務的國家公務員採用公開考試，嚴格考核之

辦法，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擇優錄用」。至於職務的任用，依第四十五

條規定「國家公務員職務實行委任制，部分職務實行聘任制」。從而得知

中共為適應不同工作需要，其國家公務員所採之錄用方式有多種形式，

如選任制、委任制、考任制、聘任制等，而以考試為基層人員進用最普及

之形式。

１．選任制：透過所謂民主選舉方式來決定其錄用對象之制度。此種錄用

制度，可反映人民

　　群眾意願，有利社會公開監督，體現民主管理之原則。主要適用於各

級政府領導人之產

　　生（類似西方政務類人員），如中共憲法與選舉法規定，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分別選

　　舉本級人民政府之正、副領導人。

２．委任制：由有委任權之機關或幹部之領導，依人員管理權限直接決

定，任命下屬之錄用

　　制度。此種方式優點，在於權力集中、指揮統一、任用程序簡明。委任

制大致用於錄用

　　政府各部門副職以下之負責人員、領導人之助手、秘書等，以便與行

政領導密切配合，

　　而產生行動一致之效果。

３．考任制：透過考試之公開競爭，其以實績為依據，擇優錄用人員。此

種錄用方式之優點

　　，係實施公開招考，選擇範圍廣，有利高素質人力之錄用。考任制主

要適用於招收初級

　　公務員，依「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規定，係錄用主任科員以下非領

導職務。

４．聘任制：採協議或合同形式聘用所需人員之聘用制度。此種方式較靈

活，其可確保合同



　　期限內用人單位與受聘者工作之穩定，亦可促使人員之合理流動。聘

任制適用於學者、

　　專家與科技人員等專業性人員，或企業單位之人員，俾利人才更能

彈性運用。

　　上開方式，均需在國家核定編制額度與批准增員指標內進行。茲將錄

用方式歸納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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